
池州市人民医院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管理办法

（暂行）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 号）和市委、市政府《关

于深入推进人才优先发展奋力打造区域性人才强市的实施

意见》（池发〔2022〕8 号）文件精神，深化“双招双引”，

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快高层次紧缺人才引

进，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目标，注重人才技术要素，实施人才

兴院战略，以用为本、服务发展，加强学科内涵建设，推动

医疗技术创新，促进医院快速高质量发展，提升全市整体医

疗技术水平，更好地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引进范围

（一）具有博士学位的市外三级医院高级职称紧缺人

才；

（二）具有市外三级医院高级职称的紧缺人才；

（三）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紧缺人才。

三、引进条件

（一）政治站位高，思想品德好，身体素质强，理论基

础实，学术水平高，技术服务好。



（二）第一学历系在国内外正规医学院校全日制普通本

科毕业生，并取得相应学位。或者是国内外正规医学院校全

日制本硕博连读的毕业生。

（三）具有博士学位的三级医院高级职称紧缺人才，年

龄在 50 周岁以下；具有三级医院高级职称的紧缺人才，年

龄在 45 周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紧缺人才，年龄

在 35 周岁以下。

四、引进待遇

（一）具有博士学位的市外三级医院高级职称紧缺人才

1.学科带头人(略）

2.学科骨干（略）

（二）具有市外三级医院高级职称的紧缺人才（略）

（三）具有博士学位的紧缺人才

1.给予一次性安家生活补贴人民币15万元，分5年支付，

服务满 1 年支付人民币 10 万元，第二年支付人民币 2 万元，

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支付人民币 1 万元。

2.免费提供 1 套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以上住房，使用权 5

年。工作满 5 年且业绩突出，经考核且与医院再续签 5 年以

上聘用合同的，给予购房补贴人民币 15 万元，凭购房发票

可一次性补助。

3.提供科研启动资金人民币 30 万元。

协助上述紧缺人才配偶及子女办理户口随迁、工作调转

与入学等手续。



五、引进原则和程序

（一）引进原则

根据按需引进、急需优先，兼顾长远、方式多样，程序

规范、合约管理的原则，按照医院高层次紧缺人才需求情况，

制定年度引才计划和具体引进方案，引进医院急需的高层次

紧缺人才。

（二）引进程序

1.成立医院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工作领导小组（附后），

加强对医院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工作的领导。

2.医院人力资源部等部门负责对引进人才进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合格后择优进入面试考核。

3.采取专家评议、组织考察或面谈等方式进行面试考核，

综合考量应聘人员学习背景、工作经历、技术水平、学术专

长和工作实绩等情况，根据坚持标准、按需引进的要求，结

合医院学科发展需要和人才梯队建设等实际情况，确定拟引

进对象。

4.经医院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初审、院长

办公会审议、党委会研究决定，提出拟引进人选，报市卫健

委、市人社局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备案。

5.政审考察、体检。

6.办理聘用手续。

六、管理与考核

（一）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人才与医院签订至少五年聘用



合同，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和违约责任，

明确具体岗位、职责、目标任务、薪酬待遇和聘期考核等。

（二）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人才须服从医院管理和工作安

排，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聘用合同所规定的工

作职责。

（三）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人才服务期内不得申请调离或

辞职。脱产学习进修超过 6 个月的，学习进修时间不计入服

务期。如引进人才在首个五年服务期内要求离职，或因考核

不合格终止合同关系的，已享受的安家生活补贴、住房补贴

须退回，科研资金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处理。

（四）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人才在正式聘用期间若出现情

节较严重的违纪违规行为的，除追究其相关责任外，医院立

即终止聘用合同，享受的生活补贴、住房补贴、科研资金按

照第（三）条执行。

（五）双方发生争议时，按双方所签订的聘用合同和目

标责任协议书进行处理。

七、附则

（一）本暂行办法由医院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未尽事

宜由人力资源部提交医院讨论决定。

（二）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引进的人才不适

用本办法。

附：池州市人民医院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略）


